
证券代码：

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2010-005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上午

9:00

分

2

、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长李秀林先生

6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

,

代表股份

155,490,171

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27.1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

4

个议案。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所持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收购延边

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资产及负债的议案》；

同意

155,490,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将所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换股为延边公路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

155,490,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以所持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收购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资产及负债的议案》；

同意

155,490,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所持广发证券股份换股为延边

公路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155,490,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2

、律师姓名：崔雪梅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审查认为，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及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关于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22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0-004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2009]1253

号文核准，于

2009

年

12

月

9

日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

67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40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资金到位情况实施了验证，出具了浙天会验〔

2009

〕

251

号《验资报告》。 公司股票于

2009

年

12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近日，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获得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

伍仟万元

"

变更为

"

陆仟陆佰柒拾万元

"

，公司类型由

"

股份有限公

司

"

变更为

"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

，注册号为

330200000003690

。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2322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0-005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投资者关系传真号码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自

2010

年

1

月

25

日起，公司投资者关系传真号码变更为：

0574-86995616

。

以上变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0-006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年业绩

1

、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50%-70%

。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0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239,047.49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2008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

0.94

元（按发行前总股本

5000

万股计算）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1

、报告期内，电力行业的投资力度加大，国家电网公司提出建设智能电网的规划，推动

了电力高压设备在线监测产品的需求增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也相应增长。

2

、报告期内投资收益与补贴收入增长幅度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09

年年

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5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5

201 0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８２ 证券简称：栋梁新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１７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栋梁新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州市织里镇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行政中心四楼

股份变动性质： 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信息坡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号；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

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 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湖州市织里镇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栋梁新材、上市公司 指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湖州市织里镇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减持

栋梁新材

８

，

５６１

，

０００

股股份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湖州市织里镇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二、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湖州市织里镇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

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自身资金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可能继续减少其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

易的方式减持栋梁新材的股份达到

３．６０％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２０

，

４２８

，

８００ ８．５８％ ８

，

５６１

，

０００ ３．６０％ １１

，

８６７

，

８００ ４．９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公司股东，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况，

最近

３

年未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未有买入栋梁新材股份股票的情

况，在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方式卖出栋梁新材股份股票的情况如

下：

单位：股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

－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卖出数量 价格区间 卖出数量 价格区间 卖出数量 价格区间

２

，

２６１

，

０００ １５．６０－１７．２８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０ ２

，

３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３１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坡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证明文件（复印件）。

２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栋梁新材股份办公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州市织里镇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２０１０年 １月 ２６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

称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浙江省湖州市

股票简称 栋梁新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２

信息披露义

务人名称

湖州市织里镇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浙江省湖州市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

式

（可 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

已恨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０

，

４２８

，

８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８．５８％

本次权益变

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８

，

５６１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３．６％

变动后持股数量：

１１

，

８６７

，

８００

股，变动后持股比例：

４．９８％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或股东权益的问题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无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无

是否已得到批准 无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

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州市织里镇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２０１０ 年 １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000913����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2010 临 -004

关于签署购买股权意向书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风险提示：

1

、本次购买股权尚处于意向阶段，存在不确定性。

2

、本次购买股权需在审计评估后，根据实际情况签订正式协议，确定具体

交易价格等事项。

3

、本次购买股权尚需按照公司决策程序提交公司相关决策机构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2010

年

1

月

23

日，本公司与自然人陈华能、陈华光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

书》，本公司拟购买陈华能持有的安徽安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驰

公司

"

）

34%

股权，以及陈华光持有的安驰公司

17%

的股权。本次购买股权前安驰

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陈华能持有

67%

，陈华光持有

33%

。 本次购买股权完成后安

驰公司股权结构将变更为： 本公司持有

51%

， 陈华能持有

33%

， 陈华光持有

16%

。三方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安驰公司进行审计评估。预估

安驰公司的净资产不超过

1.26

亿元人民币，若安驰公司经审计评估的净资产超

过

1.26

亿元人民币，则以净资产为

1.26

亿元人民币作价；若安驰公司经审计评

估的净资产低于或等于

1.26

亿元人民币， 则以实际审计评估的结果为依据作

价。

本次购买股权事项须在安驰公司经审计评估后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合同，并

经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权力机构批准后实施。 本次购买股权事项不构成

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自然人陈华能、陈华光。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的前二大

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系，也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公司未知交易对方与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其

他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

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安徽安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

、公司住所：蒙城县经济开发区内老蒙蚌路北侧园区

1#

路东侧

3

、法定代表人：陈华光

4

、注册资本：叁仟万圆整

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经营范围：汽车、汽车发动机（凭国家发改委核准的范围生产经营）、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普通机械制造、销售及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货

物除外）。

安驰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为自然人陈华能持有

67%

股权、自然人陈华光持

有

33%

股权。 陈华能、陈华光承诺股权上没有设定任何抵押、质押或其它形式的

他项权利，且未被法院或行政机关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安驰公司截止

2009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38,080,675.36

元、 负债合计为

84,219,452.26

元、

应收帐款为

1,810,275.30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53,861,223.10

元，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96,638,388.48

元， 营业利

润为

－5,345,174.29

元，净利润为

－5,007,653.51

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各方

出让方：陈华能（甲方）、陈华光（乙方）

受让方：本公司（丙方）

2

、协议签署日期为

2010

年

1

月

23

日，签署地点为：浙江省温岭市

3

、成交价格

三方同意在股权转让前对安驰公司进行资产评估。 评估由三方认可的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评估及审计报告。 在评估过程

中，只对安驰公司的有形资产和土地使用权进行评审，安驰公司的生产目录、商

标等无形资产不列入评估范围。 已报公告目录费用按实际发生金额结算，由安

驰公司承担。 预估安驰公司净资产不超过

1.26

亿元人民币（注：在实际转让前，

安驰公司的相关债务将被剥离， 因此， 其净资产预估值与其截止

2009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相差较大。 ），具体以专项评估及审计报告为准。 如

果安驰公司的净资产超过

1.26

亿元人民币，则按

1.26

亿元人民币作价；如果安

驰公司的净资产低于或等于

1.26

亿元人民币，则按实际评估的结果作价。

4

、支付方式

（

1

）本协议签订后，丙方将根据协议所列条件分期向甲、乙双方支付股权转

让款项（下列丙方分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不包括对于安驰公司关于微型轿车模

具及其应付款项的评估金额）：

1

）根据评估机构对安驰公司的有形资产进行评审的资产评估结果，经三

方认可并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合同后，丙方分别向甲方与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的

20%

；

2

）在工商部门股权转让登记及向国家有权机关备案后，丙方分别向甲方

与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70%

；

3

） 在微型面包车目录完成后丙方分别向甲方与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的

10%

。

（

2

）对于安驰公司的微型轿车模具及其应付款项的评估金额，该评估金额

的

51%

即丙方应分别向甲方与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且于本协议签订及工商登

记后一年内向甲方与乙方一次性付清。

5

、安驰公司的资产、债务及未尽事项的处置

（

1

）甲、乙双方要确保安驰公司生产的

SUV

车型、皮卡车型、微型单双排货

车、微型面包车等目录正常使用。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微型面包车的生产目

录和许可由甲方负责落实， 开发及生产目录和许可费用经三方确定后由安驰

公司承担。

（

2

）安驰公司现有的汽车商标、专利、专有技术、特许证照、认证许可、市场

销售网络、技术资料及其他无形资产为真实有效，均由股权转让后的安驰公司

承继。

（

3

）除

5(1)

条外，安驰公司的所有债务和或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在成交日

前发生的未在交接清单中列明的安驰公司实有债务及因违约、对外签署的不当

业务条款、担保、税务、雇佣、养老金、环境责任等形成的或有负债，均由甲、乙双

方承担。 经三方确认的安驰公司的债务，由股权转让后的安驰公司承继。

（

4

）安驰公司转让前已签订但未履行完毕的意向、协议等，甲、乙双方应将

未履行的事项及解决办法及时通知丙方，经丙方确认和同意后，由甲、乙双方负

责落实与相关方进行妥善处置。

（

5

） 转让前安驰公司已销售车辆的售后维修服务由转让后的安驰公司提

供，但在本次工商部门股权登记转让发生后一年内发生的维修费用由甲、乙双

方承担。

6

、其他

（

1

）甲、乙双方要确保安驰公司生产的

SUV

车型、皮卡车型、微型单双排货

车可以正常投入生产。 安驰公司现有的汽车商标、专利、专有技术、特许证照、认

证许可、市场销售网络、技术资料及其他无形资产为真实有效，均由转让后的安

驰公司承继正常使用。

（

2

）甲、乙双方承诺安驰公司现有员工已建立新型劳动关系，现有员工的国

有身份已全部转换，并不存在任何现存或潜在的因国有身份而产生的劳动争议

或纠纷。

（

3

）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为合资公司，三方同意以

"

钱江

"

商标生产汽车，根

据汽车产业政策许可的范围在扩大生产时，优先在温岭选址建厂。

（

4

）在股权转让前，三方须签定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并由三方认可的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评估和审计报告、公证书等。

7

、违约责任

三方中任一方对其在本股权转让意向书中所承担的义务及作出承诺和保

证的事项无法达成导致本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须向协议相对方支付违约金

人民币捌佰万元。

8

、协议的成立和生效必须同时符合下列全部条件：

（

1

） 安驰公司的股权转让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与法律法规的

要求；

（

2

）甲、乙、丙三方股权的转让方案，须报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后，再报国

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备案（核准）认可。

（

3

）本协议自三方签字后成立，但本协议需得到丙方所在的地方政府认可

后才能生效。

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股权事项，有利于拓展本公司业务，发掘并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加快

企业发展。

同时，由于汽车行业为本公司初次涉足的行业，本公司在经营管理等方面

缺乏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本次购买股权事项完成后，管理安驰公司具有

一定的经营风险。 另外，该事项尚处于意向阶段，所以存在不确定性。

六、其他

本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意向书》。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 月 26 日

股票代码：０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武汉中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３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中百

Ａ１

配；配股代码：

０８０７５９

；配股价格：

５．０７

元

／

股。

２

、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

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６

日）验资，公司股票继续

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

Ｔ＋７

日）将公告配股结果，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说明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说明

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２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５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６

、特别提示：由于本次

５．０７

元

／

股的配股价格相对二级市场价格有较大折扣，股权登记

日当天收市后持有武汉中百股票的投资者如错过本次配股，短期损失相对较大。配股不同于

分红送股，原股东需于缴款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

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如未在缴款期内缴款，将丧失本次配股机会。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

配股比例（

０．２２

），具体可认购数量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账户中“中百

Ａ１

配”可配证券余额。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武汉中百”）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召

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配股方案，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２

次会议审核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６

号文件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配售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收市后公司股本总额

５６０

，

５０５

，

２９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售

２．２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可配股份数量共计

１２３

，

３１１

，

１６４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配股数为

１２６

，

２３０

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可配股数为

１２３

，

１８４

，

９３４

股。

３

、根据发行人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承诺，其将全额认购其可认

配的股份。

４

、配股价格：

５．０７

元

／

股，配股代码为“

０８０７５９

”，配股简称为“中百

Ａ１

配”。

５

、发行对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武汉中百全体股东。

６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７

、承销方式：代销。

８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２

日）

刊登 《配股说明书》、《配股说

明书摘要》、《配股发行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Ｔ－１

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

Ｔ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

Ｔ＋５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公告（

５

次）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

（

Ｔ＋６

日）

验资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

（

Ｔ＋７

日）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

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办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

Ｔ＋５

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

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

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配股代码“

０８０７５９

”，配股价

５．０７

元

／

股。配股数

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２２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

中的零股处理办法处理，请投资者仔细查看“中百

Ａ１

配”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

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数量限额。

３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

名称：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爱群

联系人：彭波、陈雯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

１２９

号中百商厦

２４－２５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２８３２００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７－８２２１０２９１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世平

联系人：施伟、曹宁、郑绪一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４９０１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９９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５０４９５６００

特此公告

发行人：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元月２５日

股票简称：*S T 伊利 股票代码：600887���公告编号：临 2010－02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依照《公

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对

2010

年

1

月

22

日书面（传真等）方式送达的《内

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通知书》中的审议事项

以书面（传真等）方式进行了表决。 应参加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十一名，实际参加本次董事

会会议的董事十一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国银行呼和浩特新华支行

申请公开统一授信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呼和浩特新华支行申请公开统一授信

20

亿元人民币，具体用信业务

由公司办理。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182 �� 证券简称：S 佳通 编号：临 2010-002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之间接股东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日前，本公司自控股股东佳通轮胎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处获悉，本公司之最终控股公

司

--

佳通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佳通亚太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了

GITI Holdings Ltd.

。

GITI Holdings Ltd.

的股东为林美凤女士、林振伟先生及陈应毅先生，林美凤女士、林

振伟先生及陈应毅先生各自持有

GITI Holdings Ltd. 51%

、

25%

及

24%

的股份。

其中，林美凤女士与林美金女士为姐妹关系，林美凤女士、林美金女士与林振伟先生

为姐弟关系，陈应毅先生与林美金女士为夫妻关系。

由于林美凤女士、林美金女士、林振伟先生及陈应毅先生系近亲属及亲密家庭成员，

并为一致行动人，因此上述的股权结构变更将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208�������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10001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为了增加土地储备，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在公司二十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

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参与合肥市

ZWQTD-008

地

块竞买的议案》。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参加了合肥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土地使用权

出让活动，通过拍卖方式取得合肥市

ZWQTD-008

地块，该地块面积为

193.28

亩（土地准确

面积以测绘部门实测为准），规划用途为居住、商业、办公，容积率

≤3.5

，建筑密度

≤25%

，绿

地率

≥40%

。 土地使用权出让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169,344,000

元，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具

体内容以合肥市国土资源局与公司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公司将在

上述合同签订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0614 900907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B

股 编号：临

2010-003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09

年

1-12

月份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约

75%

；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14

万元；

2

、每股收益：

0.149

元（按目前公司股本摊薄计算每股收益为

0.073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

主营房地产业务增长所致。

四、其他说明事项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5 日


